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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陕西路桥集团有限公司委员会 
关于 2018 年度“对标定位 晋级争星”活动 

有关事项的通知 
 

集团各分（子）公司党委，集团机关党委、后勤中心党委，集

团直属党支部: 

为进一步组织开展好“对标定位、晋级争星”活动，现就

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开展年中自查。各党支部要对照省直机关工委印发的

“对标定位、晋级争星”活动考核评价参考标准，结合上半年

各项党建工作完成情况和年初组织生活会查摆问题的整改落实

情况，认真进行自查，查找薄弱环节，进一步完善工作措施。 

二、进行星级申报。10 月 15 日之前，各党支部要采取召开

服务对象测评会、发放群众满意度调查表等形式，开展群众满

意度测评。要根据自查整改情况和群众测评情况，召开支委会

提出星级自评意见，并向各单位党委报送《省直机关基层党组

织星级评定申报表》，各单位党委将申报表统一报集团公司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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委。 

三、组织考核验收。考核验收实行分级负责。10 月底前，

集团公司党委要对申报三星级以下的党支部进行考核验收并予

以定星，同时对申报四星级以上的党支部进行初审，验收和初

审情况经党委会审议后报送厅机关党委。11 月份，厅机关党委

将对申报四星级的党支部进行考核验收并予以定星，同时对申

报五星级的党支部进行复审，复审通过的将报送到省直机关工

委。省直机关工委将根据整体工作安排，对申报五星级的党支

部统一进行考核验收。 

请各单位按照以上工作时间节点，进行周密部署，精心组

织实施，确保“对标定位、晋级争星”活动取得实效。 

 

 

 

中共陕西路桥集团有限公司委员会 

2018 年 7 月 31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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